
國立中興大學工程三館（化材館）國際會議廳場地租用辦法 
民國 93年 7 月 29日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94年 10月 19 日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1月 13 日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國立中興大學工程三館（化材館）(以下簡稱本館)為管理國際會議廳(以下簡稱本廳)及辦

理租用事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廳租用範圍為﹕場地僅供舉辦學術演講、研討會、會議、教學、社會公益及文化藝術等

相關活動展覽使用。  

第三條、凡申請租用本廳者，應先填具申請書(備有格式)，經本館同意後二日內向本校出納組繳納，

並檢同收據向本館確認，否則視同放棄當次使用資格，已繳費不得申請退還。 

第四條、本館如有特殊需要必需收回使用時，應於租用日兩星期前通知租用者放棄借用，並無息退

還所繳之費用，租用者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第五條、租用時間分為如下﹕ 

 全日時段﹕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上午時段﹕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下午時段﹕下午一時至五時。  

        晚間時段不出租 

       請嚴守使用時間、不得逾時佔用其他場次，若經本館同意逾時使用者，應按比例收費。   

第六條、本館會議廳包括空調、擴音設備、單槍投影系統、貴賓室、長條會議桌等設備，收費標準

分別如下﹕ 幣別﹕新台幣  

全日 18,000元 半日 10,000元。假日加收 50 ％。(不含水電費)  

       1.本校各單位舉辦有收費相關之研討會或會議按收費標準八折優待計收。  

2.本校各單位舉辦無收費相關研討會或會議，以單位名稱申請按收費標準六折優待計收。 

       3.如需會場佈置，每小時 1200元計收。 

       4.使用無線麥克風請自備 9V鹼性電池。  

       5.水電費全日 3000元，半日 1500元，未達半日以半日計。  

第七條、租用單位如臨時放棄使用時，已繳納之費用概不退還，但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原因，致屆

時無法使用時，可來函敘明理由，向本館洽退原繳之費用。  

第八條、本廳內禁止吸煙及攜帶飲料或食物入內。  

第九條、場地勘查與會場佈置﹕  

        1.租用單位應指定現場負責人一名，隨時與本館會場管理人連繫，如須勘查場地或佈置會

場，應於上班時間內辦理。   

 2.標示牌、海報或宣傳標語等，不可任意裝潢或張貼於館內外牆面，會後花圈、花籃或其

他非屬本館物品及垃圾，租用單位應於當日負責清潔及運離本館。   

第十條、本館會議廳各項設備，租用者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或私自架設，租用本館各項設備或器

材，均應妥善維護，如有破壞毀損，應負損壞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申請租用者，如逕自轉租他人、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違背政府法令及學校規

定者，本館有權要求租用者立即停止使用，不得異議。   

第十二條、使用單位攜進本館之貴重財物、設備及資料﹐應自行派員妥為保管，如有遺失或損毀，

本館概不負責。   

第十三條、本辦法經工程三館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工程三館（化材館）展覽廳場地租用辦法 
民國 93年 7 月 29日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1月 13 日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國立中興大學化材館(以下簡稱本館)為處理展覽廳(以下簡稱本廳)之管理與租用，特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本廳供校內外各單位主辦之各項學術性展覽使用。  

第三條、凡符合第二條之申請者，應填具申請書，並附展覽計畫書後，即繳納應繳費用之半數為訂

金；餘額與保證金必須於使用場地三天前繳清，屆時未繳清者，即停止使用權，所繳費用

概不退還。  

第四條、本館如有特殊需要必須收回使用時，應於租用日兩星期前通知租用者放棄使用資格，並無

息退還所繳之費用，租用者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  

第五條、租用時間如下： （晚間不出租） 

全日時段：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上午時段：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下午時段：下午一時至五時。 

租用單位應遵守使用時間，不得逾時佔用其他場次。如需延長展期，應在租期截止日前三

天提出申請，經本館同意後，依規定辦理。 

第六條、本廳收費標準如下： 

全日 6,000元 半日 3,000元。假日加收 50 ％。(不含水電費) 

1.本校各單位按八折優待計收。  

2.如需會場佈置，每小時 600元計收，2小時以上按半日收費。 

3.本廳備有吊扇，如需冷氣可自行租用，惟需另繳電費半日 5000元；全日 10000元。 

4.水電費全日 3000元，半日 1500元，未達半日以半日計。 

第七條、租用單位如臨時放棄使用時，已繳費用概不退還；惟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原因，致屆時無

法使用時，可來函敘明理由，向本館洽退原繳之費用。 

第八條、本廳禁止吸煙。  

第九條、會場佈置應遵守下列規定：  

         租用單位應指定現場負責人一名，隨時與本館會場管理人連繫。 

 佈置場地時需事先徵得本館同意後辦理。 

 標示牌、海報或宣傳標語等，租用單位須於佈置會場時知會本館，並張貼於指定處，不

可任意裝潢或張貼於館內外牆面。會後花籃或其他非屬於本館物品及垃圾，租用單位應

於當日負責清潔及運離本館。 

第十條、本廳各項設備，租用單位未經允許不得擅自移動或私自架設，使用本館各項設備或器材，

均應妥善維護，如有破損毀壞，應負損壞賠償責任。  

第十一條、申請租用者，如逕自轉租他人、使用事實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違背政府法令及學校規

定者，本館有權要求租用者立即停止使用，不得異議。  

第十二條、租用單位攜進本館之貴重財物、設備及資料，應自行派員妥為保管，如有遺失或損毀，

本館概不負責。  

第十三條、現場負責人應於會後即刻與管理人員確認場地設備之完整，並於次日向本館管理人員領

回保證金。若有損壞情事，則依實際賠償金額扣其保證金，多退少補。  

第十四條、本辦法經工程三館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工程三館（化材館）國際會議廳暨展覽廳場地使用申請表 

申請人  
服務 

單位 
 

單位 

主管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連絡

電話 
 

注意事項 

一、 請依國際會議廳使用辦法辦理。 

二、 請於使用前洽管理單位。 

三、 使用後負責場地清潔、垃圾清除、復原所有設備(含撕去海報)。 

四、 粗線框內由管理單位填寫。 

五、 使用無線麥克風，請自備 9V方形鹼性電池及 3號電池。 

請附上活動議程表(含主辦單位、時間、講師、聯絡人等)。 

協辦單位 
校內  

校外  

使用目的

  

 

 

預計使 
用人數                         

借用時間

 
展覽廳 年   月九 日八 時起至一 月廿 日十 時止，共 一天   時 

會議廳 年   月   日   時起至 8  月   日   時止，共一 天   時 

場  地  

展覽廳 

(空間約一００坪） 

國際會議廳 

（二百五十二人座） 

清潔 
管理費 

 
半日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全日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水電維
護費 

 
半日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全日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應 繳 金 額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承辦人  
主任委員

  

 

戶名:國立中興大學校務基金 401專戶 

帳號:401-300-99556 第一銀行台中分行 

匯款後，請將收據註明抬頭及統一編號，傳真至 04-22854734，始完成預訂程序。 


